
功能性委員會簡歷及職權 

 

 委員會成員簡歷 

職稱 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姓名 陳怡君 方至民 邱基峻 陳冠良 

主要經

（學）歷 

元山科技工業(股)公

司董事長特別助理 

國立中山大學企

業管理學系專任

教授 

經典國際法律事務

所主持律師 

大中國際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相關專業 具經營管理及領導

決策之專業 

具經營管理及領

導決策之專業 

具經營管理及領導

決策之專業 

具財務會計領

域之專業 

擔任功能性委員會情形： 

審計委員會  V V V (召集人) 

薪酬委員會  V V V (召集人) 

企業永續發

展委員會 
V (召集人) 

 V V 

 

 委員會職權及執行情形 

 

審計委員會 

為健全董事會監督責任、強化董事會管理機制，本公司於 107 年 6 月設置審

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公司在執行有關會

計、稽核、財務報導流程及財務控制上的品質和誠信度。 

審計委員會於 113 年舉行了 6 次會議，審計委員會之職權： 

1.審閱財務報表 

2.稽核及會計政策與程序 

3.內部控制制度暨相關之政策及程序 

4.重大之資產交易 

5.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情形 

6.法規遵循 

7.簽證會計師資歷、獨立性及績效評量 

8.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審計委員會職責履行情形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 100 年 12 月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其職能為就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政策及制度予以評估，並

訂定其個別薪資報酬之內容及數額，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供其決策

之參考。 

薪資報酬委員會於 113 年舉行了 3 次會議，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職權： 

1.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標準，與薪資報酬之政策、

制度、標準與結構，並於年報中揭露績效評估標準之內容。 

2.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並依據績效評

估標準所得之評估結果，訂定其個別薪資報酬之內容及數額。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為積極推動及強化本公司永續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之公司治理機

能，本公司於 109 年 11 月設置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由董事

會委任至少三名公司成員組成之，其中應有過半數獨立董事參與，並

由全體成員委員互選一名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113 年舉行了 2 次會議，其職權包括： 

1.公司永續發展政策之擬定。永續發展政策包含永續治理、誠信經

營、環境與社會責任等面向。 

2.公司永續發展執行情形與成效之檢討、追蹤與修訂，並定期向董事

會報告。 

3.關注各利害關係人，包括股東、客戶、供應商、員工、政府、非營

利組織、社區、媒體所關切之議題及溝通計畫。 

4.其他依章程、本公司內部相關辦法規定、董事會決議辦理之事項。 

 

 


